
关于专项经费申报用款计划注意事项的通知
一、需招标采购事项的用款计划需提前申报
绍兴文理学院2015年1月已统一纳入绍兴市财政局“金财工程”政府采购管理系统。年度采购总额超过5万元项目须通过金财系统申报采购，统一实施招标。现我校年度采购总额超过5万元的项目有设备、专用材料、维修费、培训费、会议费、印刷费、委托业务费、物业管理费等。如报销涉及到以上采购事项需提前1个月到计财处和资产管理处申报采购计划。采购设备计划表到资产设备处网页下载中心-设备（物资）购置指南中下载。采购其他物资计划表到计财处网页下载中心-预算管理中下载政府采购物资用款计划表。
二、出国经费使用需提前申报并经财政审批
出国培训和学术交流需提前2个月到外事处报批并到市财政局审报，批准同意后方可出国。审批所需资料到外事处网页国际交流-表格下载中下载。
三、以前年度的财政专项结余经费用款计划申报
财政专项经费当年未使用完，财政支付系统年底自动收回经费，次年清理后若可继续使用会再下达经费指标。项目经费是否可继续使用请到计财处网页通知公告的到账通知（财政指标到账明细表）中查看，如经费已到账，各经费使用部门和使用人需重新申报结余经费年度使用计划，计划经财政局报批后方可使用。用款计划申报表到计财处网页下载中心-预算管理中下载。
计账处联系人：邱英，电话88341870，资产设备处联系人：叶伟强，电话88342949，外事处联系人：陈金中，电话88347377。

附件：绍兴市财政局关于清理部门预算结转结余资金的通知(在计财处网页-预算管理中查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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